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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LSA Premium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77）

達成復牌指引
及恢復買賣

本公告乃由CLSA Premium Limited（「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a)條以
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
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i)二零二三年四月十三日內容有關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所作的決
定的公告；(ii)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內容有關本公司股份暫停買賣的公告；(iii)二
零二三年五月十七日內容有關聯交所函件中所載本公司的復牌指引的公告（「復牌指
引公告」）；及(iv)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二零二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二零二四年
一月二十四日及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內容有關復牌進度的季度最新資料的公告
（統稱「該等公告」）。除文義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採用的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
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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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牌指引

誠如復牌指引公告所披露，聯交所已為本公司制定復牌指引，包括：

(i) 證明其已遵守第13.24條；及

(ii) 於市場發放一切重要資訊，以供股東及投資者評估本公司的狀況。

達成復牌指引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本公告日期，所有復牌指引均已獲達成，詳情載於下文。

1. 復牌指引(i)－證明其已遵守第13.24條

財務表現

自二零二二年設立保健業務以來，保健業務在本集團管理層及員工的努力管理
下取得了顯著的發展。其已發展成為一項有盈利且有巨大增長潛力的業務，包
括推出其原設計製造產品。

根據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保健
業務表現出色，並展示了其實質性、可行性及可持續性。誠如本集團二零二三
年年度業績所披露，本集團錄得：

(a) 於二零二三年收益約為191,400,000港元，對比於二零二二年收益則約為
40,400,000港元；及

(b) 於二零二三年溢利淨額約為9,800,000港元，相比之下，於二零二二年虧損
淨額則約為31,1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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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二零二四年第一季
度」）之未經審核管理賬目，本集團錄得：

(a) 於二零二四年第一季度收益約為24,700,000港元；及

(b) 於二零二四年第一季度溢利淨額約為1,500,000港元。

下表載列本集團於B2C業務模式下經營的四家電子商務商店的毛利率，以及於
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四年第一季度B2B業務模式的毛利率：

截至
二零二四年

三月
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截至
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電子商務商店A 79% 79%

電子商務商店B 54% 55%

電子商務商店C 62% 31%

電子商務商店D 72% 76%

B2B業務模式 12% 7%

B2C業務模式

作為B2C業務模式的一部分，本集團目前於兩個全球知名電子商務平台上經營
四家電子商務商店。於二零二三年，這四家電子商務商店於網站流量及銷售方
面均取得非凡成就，與二零二二年相比實現了顯著增長。通過本集團的不懈努
力，本集團不僅已積累超過100,000名客戶，其四家電子商務商店的獨立訪客亦
超過3,000,000名，進一步鞏固了本集團的品牌知名度及影響力。電子商務商店
銷售的主要產品類別為中醫保健產品、魚油產品、維生素及補充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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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C業務的關鍵營銷策略為聘請關鍵意見領袖（「KOL」）合作展示本集團的產
品。通過對KOL的關注者數量統計、彼等於社交媒體上提供的產品展示及銷售
業績等數據進行精細分析，本集團識別出形象與本集團產品相符的KOL。本集
團其後聯繫該等KOL，聘請彼等通過社交媒體進行產品的直播推廣及銷售。

於二零二三年，K O L為本集團產品進行了 2 , 8 8 6場直播展示，吸引了約
50,000,000名觀眾。這為產品鏈接帶來了約3,000,000次的點擊及超過80,000份
銷售訂單，實現了約18,000,000港元收益。該等數據證明本集團於社交媒體上
的市場推廣及銷售策略的成功。隨著Z世代消費者的崛起，流動內容已成為彼
等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過KOL可以使本集團有效地向該群體推廣
本集團產品，並吸引大量用戶群。這一成功的關鍵在於本集團精心挑選合適的
KOL，並提供優質產品。

B2B業務模式

於B2B業務模式下，本集團自供應商批量採購產品並將其銷售予批發客戶，批
發客戶而後將有關產品轉售予最終消費者。

本集團已成功於二零二二年獲得由中藥業管理小組簽發的《中成藥批發商牌
照》，並於二零二三年獲得由衛生署藥物辦公室簽發的《批發商牌照》。該等牌照
使本集團能夠從事中藥及管制藥品的批發分銷。通過本集團的B2B銷售渠道所
銷售的主要產品類別包括中醫保健產品、魚油產品、維生素、補充品、人參產品
及燕窩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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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零二二年保健業務開展以來，本集團招募並培養了一支於保健行業及國際
貿易方面具有豐富經驗的管理及員工隊伍。這支專業團隊為B2B銷售渠道的運
營及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專業知識支援。除了強大的人力資本外，本集團強大的
財務資源使其能夠大批量採購產品，這使本集團在與供應商談判更好的信貸條
款和更低價格方面具有優勢。這使本集團相比本集團的B2B客戶擁有更強的議
價能力，從而使得本集團能夠以更低的單位成本和更優惠的信貸條款進行採
購，超越了本集團的B2B客戶自已能夠達成的條件。因此，本集團的B2B客戶往
往能獲得相較直接與本集團供應商議價而言更優惠的價格。該等因素成為較小
市場參與者的進入壁壘，使本集團相較於其競爭對手更具競爭優勢。

策略性合作協議

自二零二二年成立保健業務以來，本集團已通過與北京同仁堂（開曼）有限公
司*（「同仁堂國際」）簽訂策略性合作協議（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一
月十八日的公告所披露），實現保健業務策略性計劃的重要里程碑。根據策略
性合作協議，雙方同意本集團與同仁堂國際之合作將包括（其中包括）以下內
容：－

(i) 技術援助－同仁堂國際在保健產品專業、採購渠道、產品開發和中成藥應
用等方面為本集團提供幫助。

(ii) 員工培訓－同仁堂國際就保健業務及中成藥向本集團提供培訓。

(iii) 員工借調－同仁堂國際借調擁有保健經驗之員工到本集團。

(iv) 強化業務網絡－本集團與同仁堂國際應向對方介紹彼等自身於保健業務
（包括中成藥）中的業務網絡夥伴及人員，以促進（其中包括）強化業務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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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進一步合作－本集團與同仁堂國際可能會互惠資助或支持，具體取決於保
健業務合作的進展及市場情況而定。

(vi) 中成藥銷售牌照－鑒於本集團持有《中成藥批發商牌照》，其應向同仁堂國
際在大中華區提供合理協助及分銷中成藥渠道。

通過與同仁堂國際的策略性合作，本集團受益匪淺，例如專業知識及行業見解
等的分享。同仁堂國際為中藥行業知名且值得信賴的品牌。作為中信集團的一
部分，本集團於中國廣受信任和認可。通過與同仁堂國際合作，本集團獲得了
強大的市場地位及品牌知名度。該等關係提升了本集團的信譽度及可靠性，從
而增加了消費者的信任及忠誠，並促進了本集團的銷售及收益增長。

原設計製造產品介紹

隨著本集團於二零二三年通過B2B及B2C營運模式在保健產品銷售方面取得了
顯著成績，本集團意識到保健業務具有巨大增長潛力。誠如該等公告所披露，
為了擴展保健業務，本集團已於二零二三年八月與同仁堂國際及中科分子簽訂
了策略性合作協議。

根據上述協議，本集團負責原設計製造產品的設計和作為全球分銷商的角色。
憑藉本集團的市場知識、既有的分銷渠道及經驗豐富的市場營銷團隊，本集團
負責監督原設計製造產品於全球的分銷及推廣。該職責包括建立分銷渠道、推
動產品推廣，及確保香港及中國的客戶均可購買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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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廣泛的市場調研、產品設計、籌備及生產規劃後，本集團的首批原設計
製造產品已於二零二四年二月通過其B2B及B2C銷售渠道推出。這些原設計製
造產品系列包括11款融合了傳統中藥配方的產品。該等產品利用了中科分子的
植物有效成分高效分離純化技術集成系統（植物分子定向純化提取技術）研究
成果以速溶粉末形式配製。該等產品中的著名例子包括人參猴頭菇分子精華
飲、人參黃精分子精華飲、菊花藍莓分子精華飲、靈芝葛根枳椇分子精華飲及
黃芪人參分子精華飲。

供應商

下表載列於二零二三年保健業務前五名供應商所採購的產品類型及其佔採購
總額比例：

與供應商
關係的年數

於
二零二三年

佔採購
總額比例 所採購的產品類型

北京同仁堂國藥 
有限公司 
（「同仁堂國藥」） 
（附註1）

2 55.9% 中醫保健產品

供應商B（附註2） 2 27.1% 魚油產品
供應商C 2 4.0% 維生素及補充品
供應商D 2 6.9% 韓國人參產品
供應商E 2 3.2% 燕窩產品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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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本集團為同仁堂國藥的授權分銷商之一，能夠以較低成本直接向同仁堂國藥大批量地採
購產品。

(2) 本集團擁有供應商B的品牌產品線於中國大陸、香港及澳門的獨家分銷權。供應商B為歐
洲領先的品牌消費者醫療保健公司之一，產品種類繁多，包括補充品及健康解決方案。

客戶

本集團於二零二三年擁有約20名主要B2B客戶。下表載列於二零二三年保健業
務前五名B2B客戶佔銷售總額比例：

與客戶
關係的年數

於
二零二三年

佔銷售
總額比例

客戶A 2 14.6%

客戶B 2 11.6%

客戶C 2 10.1%

客戶D 2 9.5%

客戶E 2 8.7%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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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業務的進一步發展

擴展現有業務以擴大其經營規模

本集團計劃通過在員工成本、市場營銷活動、庫存管理及物流等多個領域分配
更多資源來擴大其保健業務規模。這一擴展亦涉及擴大供應商網絡，以提供範
圍更廣的商品，這將需要增加存貨水平。此外，本集團致力於通過於B2C領域進
行定向市場營銷來擴展其客戶網絡，力爭成為值得信賴的保健產品供應商，並
吸引更多客戶到其電子商務平台。於B2B領域，本集團將與分銷商合作，以保障
批量採購及進一步擴大其客戶基礎。

定向營銷活動以提高市場份額

本集團承認，儘管最近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仍需提高在中國的市場份額。為解
決這一問題，本集團正在不斷評估市場分部，及識別具有巨大潛力的產品。將
與專門負責推廣本集團保健產品的KOL合作，於虛擬平台上進行市場營銷活
動。這些KOL將設計引人入勝內容、提供產品測評及在其關注者中增加品牌知
名度。

擴展原設計製造業務

為進一步推動本集團相對較新但前景光明的業務線原設計製造業務，本集團計
劃分配更多資源至該領域。於市場調研中確認本集團在原設計製造產品方面的
關鍵價值主張、識別消費者需求差距以及開發量身定製的原設計製造配方以填
補這些差距，本集團計劃通過招募該領域的人才來擴大其原設計製造產品團
隊。未來幾年，本集團預期該支出趨勢將會持續，以提高其原設計製造產品在
保健市場的市場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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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充足性

誠如本集團二零二三年年度業績所披露，本集團錄得：

(a)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總值約為251,800,000港元，而於二零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總值則約為284,300,000港元；

(b)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淨值約為239,900,000港元，而於二零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淨值則約為230,800,000港元；及

(c)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222,400,000港元，而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則約為211,800,000港元。

鑒於上述情況，董事會認為，本集團擁有足夠的業務營運水平及足夠價值的資
產支持其營運，以符合上市規則第13.24條的規定，並保證股份繼續於聯交所上
市。

基於上述情況，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已充分達成復牌指引(i)。

2. 復牌指引(ii)－於市場發放一切重要資訊，以供股東及投資者評估本公司的狀
況。

自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於聯交所暫停買賣起，本公司已根據
上市規則第13.09(2)條及第13.24A條刊發多個公告，使其股東及其他投資者知
悉本公司的一切重大情況及發展，誠如(i)上述該等公告；(ii)日期為二零二三年
五月十二日、二零二三年八月十四日及二零二四年三月十一日的公告；(iii)二零
二三中期報告及二零二三年報；及(iv)本公告所披露。

除所披露者外，截至本公告日期，董事會並不知悉本集團有任何其他重大資料
須予披露，使其股東及潛在投資者知悉本公司的情況及發展。因此，董事會認
為本公司已充分達成復牌指引(ii)。



11

恢復買賣

本公司股份已於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停牌。由
於所有複牌指引均已滿足，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恢復買賣，
於二零二四年七月十九日上午九時正起生效。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及╱或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CLSA Premium Limited

執行董事
袁峰

香港，二零二四年七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為：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袁峰先生（副行政總裁） 李冏先生（主席）
鍾卓勳先生 許建強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武劍鋒先生
胡朝霞女士
馬安陽先生


